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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为满足公司不断增加的资金需求，除通过经营活动补充流动资金外，

公司还通过银行借款等外部方式筹集资金，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23

年 3 月末，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金额为

65,893.13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3.06%。本次发行将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

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财务稳健性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 

2、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近年来，公司坚持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以高端铜合金材料为核心，持续稳步

扩张。公司产业基地将由原来的芜湖、无锡两地，扩张到安徽芜湖、江苏无锡、

广西崇左、江西鹰潭、安徽铜陵五地。随着公司产能的持续扩张，公司营运资金

需求不断上升。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一方面可以充实资本，增加

营运资金，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

务成本。 

3、展示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融鑫”）。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股东四川融鑫直接持有公司 9.80%的股份，为公司控股

股东。按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发行完成后，四川融鑫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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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上升，表明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和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信心，树立公

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

力，促进公司在产业链上积极布局相关业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及市场竞争力，

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具有治理规范、内控完善的实施主体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标准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

内部控制环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的存

放及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

金。通过本次发行，公司的资本实力与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抗风险能力得到增

强，有利于促进公司在产业链上积极布局相关业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及市场竞

争力，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实现并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对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并投入使用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有所增

长，营运资金得到进一步充实。同时，本次发行能有效减少公司债务融资规模，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运营规

模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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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有助于进一步充实公司资本实力，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提高抗风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利于促进公司在产业链上

积极布局相关业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及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

现奠定基础，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经审慎分析论证，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是必要且可行的。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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